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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七條 托育人員收托人數，

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每一托育人員： 

（一）半日、日間、延長

或臨時托育：至多

四人，其中未滿二

歲者至多二人。 

（二）全日或夜間托育：

至多二人。 

（三）全日或夜間托育一

人：得增加收托半

日、日間、延長或臨

時托育至多二人，

其中未滿二歲者至

多二人。 

（四）夜間托育二歲以上

二人：得增加收托

半日、日間、延長或

臨時托育二人。 

（五）夜間托育未滿二歲

一人及二歲以上一

人：得增加收托半

日、日間、延長或臨

時托育一人。 

二、二名以上托育人員：於同

一處所共同托育至多四

人，其中全日或夜間托

育至多二人。 

前項兒童人數，應以托育

人員托育服務時間實際照顧

兒童數計算，並包括其未滿五

歲之子女與受其監護者、三親

等內兒童及未收取托育費用

之兒童。 

第七條 托育人員收托人數應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 每一托育人員： 

（一）半日、日間、延長

或臨時托育：至多

四人，其中未滿二

歲者至多二人。 

（二）全日或夜間托育：

至多二人。 

（三）全日或夜間托育一

人：得增加收托半

日、日間、延長或

臨時托育至多二

人，其中未滿二歲

者至多二人。 

（四）夜間托育二歲以上

二人：得增加收托

半日、日間、延長

或臨時托育一人。 

二、二名以上托育人員：於

同一處所共同托育至多

四人，其中全日或夜間

托育至多二人。 

前項兒童人數，應以托

育人員托育服務時間實際照

顧兒童數計算，並包括其六

歲以下之子女與受其監護者

、三親等內兒童及未收取托

育費用之兒童。 

第一項第二款之托育服

務，應就收托之兒童分配主

要照顧人。 

一、為顧及兒童照顧安全

最佳利益，並保障育

有五歲以下子女之

托育人員工作權，修

正第一項第一款第

四目文字，放寬托育

人員有二名二歲至

五歲子女得收托半

日、日間、延長或臨

時托育二名；另新增

第五目，托育人員有

一名未滿二歲及一

名二歲至未滿五歲

子女得收托半日、日

間、延長或臨時托育

一名。 

二、現行滿五歲至未滿六

歲幼兒約百分之九

十七已就讀幼兒園，

爰將兒童人數計算

有關托育人員六歲

以下之子女修正為

未滿五歲，以符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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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二款之托育服

務，應就收托之兒童分配主要

照顧人。 

第十二條 服務登記證書有效

期間為六年，有效期間屆滿

前三個月內，托育人員應檢

具有效期間屆滿前六年內完

成第四條第四款及第五款所

定之證明，併同第八條第一

項第三款至第八款所定文件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換發。屆期未申請換

發者，廢止其服務登記。 

第十二條 服務登記證書有效

期間為六年，有效期間屆滿

前三個月內，托育人員應檢

具有效期間屆滿前六年內完

成第四條第四款所定教育訓

練之證明，併同第八條第一

項所定文件，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屆期

未申請換發者，廢止其服務

登記。 

因應托育人員配合換發

文件時效性而有二年內

重複體檢問題，並考量換

證不須再檢附資格證明

文件，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五條

第三項規定，審酌轄內物價

指數及當地區家庭可支配所

得，依托育服務收托方式，

分區訂定托育服務收退費項

目及基準，並定期公告。 

第二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五條

第三項之規定，審酌轄內物

價指數、當地區最近二年托

育人員服務登記收費情形，

依托育服務收托方式，分區

訂定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

基準，並定期公告。 

因托育人員服務登記收

費價格已受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調查並公

布收費上限在案，已不具

參考指標，爰改以當地區

家庭可支配所得。 

第二十條之一 雇主依性別工

作平等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聘僱或委託托育人員至指定

地點提供員工子女之托育服

務，準用第十六條至第十九

條規定辦理。 

      前項指定地點之環境設

備，應符合員工子女托育服

務場地安全檢核；服務場地

安全檢核項目，由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鼓勵企業依其員工

需求提供托兒服務，

爰開放托育人員得

至雇主設置指定地

點以自行或聯合方

式提供托育服務，並

應符合安全檢核之

規定，有關安全檢核

項目係為提供托育

服務必要檢核項目，

為補充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之不足，且係對人民

有利事項，爰服務場

地安全檢核項目由

中央主管機關另公

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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